
商标、奥标、地标、特标检查标准

检查子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对涉嫌侵犯

他人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

行为进行查

处

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有关的

情况；查阅、复制当事人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对当事人涉嫌从事侵犯他人注册

商标专用权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检查与侵权活动有

关的物品。

《商标法》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有关的情况；

（二）查阅、复制当事人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对当事人涉嫌从事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活动的

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

侵犯奥林匹

克知识产权

行为

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有

关的情况；(二)查阅、复制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

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三)对当事人涉嫌侵犯奥林匹克

标志专有权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四)检查与侵权活

动有关的物品。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三条 对侵犯奥林匹克标

志专有权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

举报，对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

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

有关的情况；

（二）查阅、复制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

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对当事人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活动的场所

实施现场检查；

（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

https://zscqj.beijing.gov.cn/zscqj/ztzl/xzzfxxgs/szhj/xzzfwsys/21209261/2022012817211388292.pdf


地理标志产

品的日常监

督检查

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围，产品名称，原材料，生产技术

工艺，质量特色，质量等级、数量、包装、标识，产品专

用标志的印刷、发放、数量、使用情况，产品生产环境、

生产设备，产品的标准符合性等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第二十四条 地方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范

围、名称、质量特色、标准符合性、专用标志使用等方面

进行日常监管。

特殊标志侵

权案件调查

取证

询问有关当事人;检查与侵权活动有的物品;调查与侵权活

动有关的行为;查阅、复制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账册等

业务资料。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

特殊标志侵权案件，在调查取证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有关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拒绝：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

（二）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

（三）调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行为；

（四）查阅、复制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账册等业务资

料。


